


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（3）债权人为自然人的，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；委托

他人申报的，除前述文件外，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

及复印件。

2.申报方式

债权人可采用现场、邮件、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，采取邮件、邮寄、传真等

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。

（1）申报时间：2025 年 9 月 13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8 日，现场登记时间为

工作日上午 8:30—12:00，下午 14:30-17:30。

（2）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：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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